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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感受与思考
陶传进

随着((慈善法》的出台， 《基

金会管理条例》与《社会服务机构

登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已经

产生。以下分别从积极乐观与问题

探讨的角度来谈一下个人的感受。

时代前行的脉搏

两个条例的征求意见稿来源于

《慈善法》，体现了《慈善法))的整

体精神，于是就涉及到对于((慈善

法》的解读。下面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体现出了政府的三种角色

定位

在传统意义上，政府承担的

是监管者的角色，而当下通过《慈

善法》我们看到政府角色已经有所

超越，实际上充当的是三种新的角

色，分别是传统的监管者角色、支持

与服务者的身份以及领域引领者。

1．底线监管者的角色。较之于

此前的条例，两个条例征求意见稿

在具体条款上增加了许多内容，愈

加贴近兜底式监管者的定位。通过

这些规定，慈善组织进行活动的底

线越来越良好地建立起来。

如同工匠所编织出来的一张精

美的席子，慈善组织尽可以在其上自

由地舞动，组织的自由度未减反增。

2．支持与服务者的身份。在两

个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第七条都是

支持性条款，规定了国家通过购买

服务、财政资助、人才培养等方式支

持基金会的发展；以及通过政府补

助、购买服务、土地划拨、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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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支持社会服务机构发展。

3．领域维护者与引领者的功

能。条例征求意见稿为慈善领域的

自主运作奠定了基础，以便让公益

市场发挥作用。

其中最典型的是，两大条例征

求意见稿一方面为慈善组织的公开

透明规定了更为具体的指导，另一

方面赋予了政府管理部门“公开透

明的平台”的新职责。其背后的含

义是，通过公开透明所提供的充分

信息，让社会成员(如捐款人)的

自主选择具有可能，政府的努力方

向是让慈善组织越来越具有自主运

作的机制与场所。

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评估制度得

到最恰当的理解：评估的功能正是为

了实现对于慈善组织本身以及整个

慈善领域进行把握、支持与统领，评

估是为政府的三种职能服务的。

(二)社会组织的相应定位

与政府的三个新角色相对应，

社会组织也逐渐进入到了一种新的

状态，它可以遵循三个基本的运作

原则。第一，以法律为底线；第

二，慈善组织在公益市场中自主运

作；第三，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会

治理的主体，由社会组织所构成

的慈善领域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

功能，并且促使政府职能与权力下

放，而政府则退居到更高层面的宏

观调控的位置上。

1．慈善组织的进入门槛降低。

门槛的降低，将令慈善市场出现更

多自主运作主体，从而为选择机制

提供前提条件。其中，基金会登记

注册的门槛比此前降低了两个级

别，可在县级民政部门登记；某些

类型的社会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向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社会服务机构与基金会的注

册资金成为登记注册条件的主体部

分，这样的门槛没有根本性的制约

力量，尽管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数额

显得偏高，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

面I临着遭受硬性障碍的风险。

2．给更多的慈善组织以公开

募款的资格。在基金会征求意见稿

里，不再有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的

区别，甚至社会服务机构在获得相

应的资格后也可以公开筹款。这就

促使整个公益领域里，慈善组织具

有更高的自主性，社会选择也具有

了更良好的组织基础。

3．公开透明得到了特别的强

调。信息是进行选择的基础，公开

透明除了能够保障捐赠方的权益以

外，还能够促使公益市场的成活。

公开透明的条款相当于将运作的选

择权更多地交给社会组织本身，而

不是政府。两个条例中，都对慈善组

织的公开透明进行了特别的强调。

4．运作决策更加依据组织自主

性与市场选择。条例征求意见稿有

一些重要变化：第一，过去关于非

公募基金会的8％的规定不再存在，

因而对于那些无法公开募捐的基金

会，运作的自主性将得到极大的扩

展；第二，10％的行政办公经费反映

了其本来的含义，这近乎于一个革

命性的变化。尽管仍然还有10％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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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求，但这里已经将此限制在真

正的行政办公方面，而不应再包含

项目运作的成本。在过去，基金会

的运作瓶颈相当程度上来自于此。

过去一直困扰社会组织的年检

制度被取消，转而成为年报制度，

这在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两大类

组织里都得到了体现。

(一)关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技术

性问题

在可以直接登记注册的社会服

务机构中，科技类被局限为自然科

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被区别对待。

这或许是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社

会发展阶段，其实，社会科学在其科

学技术性上，与自然科学无异。如

果将其区别对待，就会限制这类组

织的登记注册，并且更为重要的是

限制它们在运作中的活力空间，遭

受损失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步伐。

(二)关于慈善活动的内容范围

问题

在可以直接登记注册的公益慈

善类社会组织的类别中，列出了一

系列的“安全”名单。但是，这种

做法也容易将一些在社会发展中起

重要作用的公益类型推断为或推向

到“政治性的”“抗争性的”“意识

形态性的”等领地，一旦我们人为地

将它们打上这种烙印，就会大大淡

化它们的公益慈善意义，而突出它

们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色彩。

例如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学的

研究与推广，本身有公益色彩，遵

循公益领域的运作规律，但是如果

给它附着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将使我

们损失一项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

(三)关于业务主管单位

“业务直管单位”一词仍然出

现在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在社会服

务机构里尤其突出。其实，业务主

管单位正渐趋消亡的趋势，它是从

计划体制到社会化公益时代的残留

品。尽管当下还很难彻底取消这种

双重管理制度，但是我们需要清晰

地认识到它的未来趋势，或者推行

近期已经显示出更大优势的“业务

指导单位”制。

(四)如何实现“宽进严出”的

思路

我们认为，登记管理应放到

社会组织的整体管理框架下加以考

察，遵守“宽进严出”的原则，让

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更简单的

渠道进入合法轨道，然后在其运作

管理中通过各种举措，对不合格的

组织加以淘汰，对那些仅仅是能力

不足的组织加以支持。将“进入”

与“管理”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的

制订管理条例。

(五)责任问题需要厘清

当下，民政部门似乎承担了整

个责任体系，社会组织自身其他执

法机构的责任，最终在相当程度上

转嫁汇聚到了民政管理部门。再加

上所有的管理责任又向社会组织的

入口处汇聚，条例的制定就一定带

有某种“逃避责任”的色彩。

(六)社会服务机构的分支机构

问题

社会服务机构可以设立分支

机构是一项制度创新，但仅局限于

县级服务机构，给人的感觉似乎是

在防范更高层级的服务机构进入县

域，据此可能对各地的服务组织产

生保护作用。

其实，更高级别上的服务机构

理应具有更好的品牌，更应鼓励它

们建立分支机构。

三、简单的归总

以上从积极与问题探讨两个

方面分析了两个条例征求意见稿所

体现出来的精神，整体来说《慈善

法))引领了两个条例向更积极方面

改进，政府的职能与社会组织的职

能越来越走向其应有的定位。

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在整体积极进取的格局下，这只

是作为一种次级的探讨，而且许多

问题也无法在条例制定机构这里得

到解决。

时代在进步，同样的说法、同

样的条款，对其理解也在变化，在

某种意义上条例背后也体现着一种

精神，对于同样的条例如何更恰当

地执行，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在这

一点上，时代也在进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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